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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从复合性体系到单一性体系

张 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教授)

摘  要：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时期，成型于秦汉时期，经历了台谏（御史台

与谏官）分置、台谏相辅、台谏合一的体系演变。监察制度包括职掌巡视纠弹的御史体系

与谏诤封驳的谏官体系，两个体系相辅相成便能发挥约束权力的功效；当谏官体系日趋衰

弱、与御史体系混为一体的时候，监察制度整体效用也大为削弱。有必要在探究不同监察

制度体系演变更替之后，进一步分析古代监察制度权威性的根源、有效性的基础，以及制

度理念和功能蜕变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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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确立于秦汉时期，至隋唐时期臻于完备，历经变革延

续至晚清，可谓源远流长。监察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纲纪之整肃、

吏治之维护、政治污弊之涤荡多有赖于此，是公正、有效之政治法律秩序得以实现的保障。

从有无专门组织机构的狭义而言，古代之监察制度仅指御史体系，既有职掌明确的办公官

署，又有独立而专业的官吏团体，还有行使职权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从监察功能的广义而

言，则包括职掌监察纠弹的御史体系与谏诤封驳的谏官体系，涉及不同时代、隶属于不同

官署常设的御史、给事中、谏议大夫、起居、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本文拟以“御

史”与“谏官”为核心，来阐释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体系演变的三个主要历史阶段：秦汉时

期形成了御史与谏官并存的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隋唐时期御史与谏官相辅相成，复合性

监察制度体系臻于完备；宋以后谏官制度逐渐衰微，及至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御史与谏官制

度合一的、以督察院为主体的单一监察制度体系。从复合性制度体系到单一性体系的演变，

不仅是制度性的改变，更是监察制度理念的蜕变，在此蜕变中后人可以深切体会到监察制

度的君主工具性价值和天下整体性价值的整合与分裂。

一、汉朝御史与谏官分置的监察体系

史官源于原始社会职司天人交通的巫师，国家建立以后，成为记录时事、掌管文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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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官员。《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

《周礼·春官》记载，在大宗伯之下有“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职官。

“五史”之中“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徒四十人。”①

御史最初在宫中掌管文书图籍，职位卑微却可以接触到君主。因受到君主的信任而获得监

督臣僚的职权。

秦朝统一后，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监察三项主要权力。
②御史大夫既是副丞相，参与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且为御史的首领，监督制衡丞相，免其

违法、专权。汉朝的御史制度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中央监察机构为御史府，其长官

为御史大夫（一人，秩两千石），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

印青绶，掌副丞相”；“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临。”③御史大

夫还负责下发皇帝诏令与转呈公卿奏章，考核和举荐人才，且参与法律制度的制订与修订，

例如汉文帝废除肉刑的诏令，就是丞相张苍与御史大夫冯敬主持议定，并督责具体落实。

御史大夫之下设御史中丞（一人，秩一千石），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在

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 

御史中丞是御史府实际的业务主管，负责各项具体的监察事务，掌握各项法令、档案，对

内统领御史，对外督责刺史。东汉光武帝时期改由御史中丞统领御史系统，御史府也迁出

宫禁。御史府的长官御史中丞由皇帝选任，御史台所属御史则由御史中丞选任，并随长官

进退。御史具有独立而完整的组织系统，其职权包括协助君主考核百官，弹劾违法、失职、

不称职、违犯礼仪规程等；对于巡察中发现的忠诚可靠、才能卓越的人才，可以直接举荐；

参与法令的拟定、修改，以及疑狱的审理、冤狱的昭雪。

汉武帝时为治“巫蛊之乱”，设置了统领隶卒的司隶校尉。事件平息之后，司隶校尉

不再统领隶卒，而成为特别监察官。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司隶校尉）持节，掌察

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初置时司隶校尉持有皇帝授予的节杖，表示受君主之命，

有权劾奏公卿贵戚，除监察朝中百官外，还负责监察京畿及附近的七郡地区。东汉时，御

史中丞、司隶校尉、尚书令在参加朝会时均专席而坐，被称作“三独坐”，可见其地位之尊显。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弹劾对象有所交叉，在朝的文武百官、在京的皇亲国戚都在监督范围

之内，可以直接奏呈君主，极具权威。汉代对地方的监察主要由各部刺史负责。④汉武帝

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每区设置一部刺史（秩六百石），各部刺史归御史中丞统辖，

以中央监察官的身份监察地方。部刺史依据《六条问事》行使监察权 :

“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

①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
② 丞相的权力最大，不仅限于行政权，立法、司法均有行使。
③ 《汉书·朱博传》。
④ 汉惠帝时设监御史，有监察郡县之职权，汉武帝时废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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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

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

赏，……。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苛阿所爱，敝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

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比下，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①

“六条”监察范围看似宽泛，实际监察对象仅针对二千石以上长吏和地方豪强，低于

二千石以下的地方官和“六条”以外的事项，均一概不问，而由地方长官去处理。简明扼

要而注重效率，是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刺史对地方事务的监察过于庞杂，

不但干涉地方政务，难免陷于琐碎事务之中，不能有效掌握整个地区治理的要领。

秦汉时期，还有发挥监察职能的谏官——给事中、谏议大夫、记录起居的史官。给事

中是加官，是“给事殿中”的简称，②“给事中，加官也。秦置，汉因之，所加或大夫、

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③君主经常给一些近臣加“给事中”的头衔，获此头衔的外朝

官员即可出入宫禁，侍从君主左右，为国家大政决策提供意见。到南北朝时期，给事中逐

渐担负起谏诤君主、封驳奏章的职责。秦朝已设置了职掌明确的谏议大夫 :“秦署谏议大

夫，掌论议，无常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④通过参加朝会，谏议大夫可以发表议论，

以匡正君主、谏诤得失，限制君主恣意妄为。秦汉两代延续春秋战国时期“史官”的设置，

记录君主日常起居言行，既作为纂修国史的资料，同时也约束君主对历史负责、对君王世

系负责。如《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主明知违法而为之，史官也将忠

实记录，不为君主好恶所左右，“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⑤这给君主造成了

自律的压力，记录起居的史官无异于沉默的谏官。秦汉时期已初步确立御史与谏官分置的

监察体系。特别是御史监察系统已相当完备：在中央以御史府为组织统率，监察朝中百官、

贵族，在京畿地区有司隶校尉职掌监察，在一般地方有十三部刺史巡察。谏官虽尚未形成

完备的组织体系，以谏议大夫为代表的谏官已能有效制约君主的权力。谏官对上监督君主，

御史对下监察臣僚，御史与谏官分置，各自独立行使职权的监察体系已经基本成型。

二、唐朝台谏相辅的复合性监察体系

隋朝承魏晋南北朝之后，对既有监察制度略加损益，在中央层面形成了御史台主纠弹、

门下省掌谏议的体制；在地方层面，以司隶大夫为长官，职掌巡察地方之权，巡察御史依

据“六条”⑥行使监察权。

① 颜师古注引蔡质《汉官典职仪》。
② 《文献通考·职官考四》载 :“以有事殿中，故曰给事中”。
③ 《文献通考·职官考四》，《汉书·百官表》中的记载稍微简略，但内容大体相同：“给事中加官

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
④ 《文献通考·职官考四》。
⑤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⑥ 隋朝的“六条”与汉代的不同，其范围更为宽泛，包括对地方官的考核、纠举、惩治，以及赈

灾救恤、人才举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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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承袭了隋朝的监察制度，职掌纠弹臣僚的是御史台，负责规谏君主的主要是门下

省。①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一人，正三品，掌理台务；设御史中丞二人，正五品，辅助御史

大夫行使职权，其地位不如汉代，不再是御史系统的实际负责人。在御史大夫、御史中丞

之下设有台院、殿院、察院三院，统辖三院的御史台系统称作“台院制”，其规模空前壮大，

官吏人数多达五六百人。

台院由侍御史（正六品）六人组成，职掌纠举京城臣僚，参与审理重大案件，②总理

御史台各项内部事务。殿院由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九人组成，维持整肃朝会、祭祀等重

大典礼时的礼仪秩序。察院由监察御史（正八品）十五人组成，其中三人专门负责监察尚

书省所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人监察两部。③唐朝将地方分为十个监察区，

称作“十道”（后来增加至十五道），监察御史根据“六条”巡察州县，纠举违法大要，细

故委诸州县自行处理。唐中宗以后，为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与监督，增设巡按使（由监

察御史担任）。唐朝御史台所辖三院，台院、殿院以监察中央臣僚为主，察院之监察范围

最广，涵盖中央与地方。监察御史一般只有正八品，但其监察权力极大，在御史中是“位

卑权重”的中坚力量。

唐朝对地方的监察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巡察州县的监察御史，一是分监察区④的按察

使。两者在监察职能上有着明确的分工，监察御史主要负责对地方长官的弹劾，以及重要

事务、重大疑难案件或是冤案的处理，地方具体事务并不过问；按察使则依照《监察六法》

在本道范围内行使监察权。唐玄宗时期仿照汉朝《六条》问事的惯例制订了《监察六法》，

据《新唐书》所载：“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服役不均；其三，

茶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弟（悌），

茂材（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

者。”唐玄宗的《监察六法》涵括吏治、经济、治安、司法、社会风化等各个方面，监察

对象也十分宽泛，大小官吏、豪强、士民皆在纠举按察范围之内。唐朝对地方的监察既有“把

握大要”的巡按监察御史，又有细致具体的按察使，比之汉朝的地方监察制度更为严密。

在监察中发现的问题，大事呈禀，小事自行处理；在特别情况下，君主授权监察官可以“便

宜行事”，即可代表君主自行处置所有问题。

唐朝设有给事中、左右散骑、谏议、拾遗、补缺等谏官，⑤分别隶属于门下省和中书省，

谏官的职级固定，员额众多。在谏官中，给事中权责最为重大，并参与许多大政的最后决

① 中书省也有负责谏议的职官，但在三省体制下，门下省主导规谏与封驳权。
② 唐朝的重大疑难案件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会审，三法司的会审称作“三司推事”；

大理寺主掌审判，刑部掌理复核，御史台负责监察，并对案件中违法失职的官员进行弹劾。三法司会审时，
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代表监察机关出席，侍御史负责具体审判监察事务。

③ 六部是唐朝三省六部体系中的重要行政部门，监察六部的御史权责重大，称“六部察官”。
④ 先是分为十道监察区，后增为十五道监察区。
⑤ 据《文献通考》门下省：“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骑常侍各一人，给事中四人，左谏议大夫、

起居郎、左司谏、左正言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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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成为唐代中枢机构中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①《唐六典·门下省》称：“给事中四人，

正五品以上。”其职掌甚为广泛：“常侍从，读署奏抄，驳正违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

郎并阙，则监封题，给驿券。”②给事中的言谏监察权主要包括以下两项：

其一，侍从君主左右，掌理起居、规谏违失。唐朝的给事中已从“给事殿中”的服

务性事务官演变成统领史官，规谏君主、匡正违失的职事官。唐朝秉承了魏晋以来侍从

史官记录君主言行的传统，有学者考证 ：“至魏明帝太和年间，设置著作郎，于掌修传统

史籍外，兼修起居注。两晋南朝沿袭，而到北魏有所改观，朝廷设立起居注令，以二人

专修起居注。从此，历代皇帝效法。例如隋代于内史省设置起居舍人专司起居注；唐宋时

期于门下省设置起居部，与中书省起居舍人分掌其事”。③唐代由给事中统领起居部，记

注最为详尽。在“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基础上，对讨论政务、重大决策的记录尤为详

备，“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对由宰相撰录者，谓之‘时政记’。案旧书（即《旧

唐书》）：唐初记注最详备，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

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④世所见《大唐创业起居注》、《贞观政要》

都是以议论政务、治国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记录，这些记录既是修纂官史的历史资料，同时

也是政务“故事”（惯例），给事中可以根据“君主的言行或君主认可的言行”来约束君主。

杜正伦⑤在唐太宗时任给事中，兼任起居注。太宗曾对臣下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

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伦对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右史。臣职

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直当今损于百姓，

愿陛下慎之。”⑥

其二，封驳诏令，参与司法。在唐朝三省体系中，“中书省揆议、门下省审复、尚书

省承行”。中书省主持国家重要诏令、法令的起草，门下省参与其中，但是诏令、法令的

生效需要门下省的审核通过，这是对立法权和命令权的监察。门下省主持复核的是侍中、

侍郎，但在门下省实际具体负责的是给事中。给事中对诏令、法令草案进行形式和实质的

审核，就形式而言，草案中不能有文字表达的错误；就实质而言，草案要符合治道，不得

违背法律原则，务求合理且可行。对于有问题的诏令或法令草案，可以封驳或涂归：“凡

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⑦对有问题

的草案可以驳正违失，给事中也可以在草案上修改后再奏还；经审核无问题的草案，经确

认即可生效，下发尚书省执行。给事中可以参与中央、地方重大案件的讨论，对适用法律、

① 祁德贵：《论唐代给事中的主要职掌》，载《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② 《文献通考·职官考四》。
③ 朱珍：《起居注小考》，载《兰台世界》2012 年第 1 期。
④ 朱珍：《起居注小考》，载《兰台世界》2012 年第 1 期。
⑤ 575 年生，658 年卒，唐太宗朝曾任给事中，迁中书侍郎、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唐宰相之职）。
⑥ 《旧唐书·杜正伦传》。
⑦ 《新唐书·百官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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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判断，匡正违失。给事中实际掌握着立法复核和部分案件的司法监察权，在职司范围

内还可以行使纠弹权，因而有称：给事中“具有集谏官、宪官、法官于一身的特点”。①

唐朝前期形成了御史与谏官相辅形成的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御史侧重于对百官、士

民的监督，以上临下；谏官侧重于对君主本人言行及其决策的监察，是以下察上。御史和

谏官相互配合，将君主、臣僚、士民均纳入监察范围之内，共同涤荡吏治污弊，彰显了整

体性秩序价值。也正是因为唐朝监察体系的完备性与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君主私心、

私欲，保障了唐朝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善治。

三、明清督察院：台谏合一的单一性监察体系

两宋时期承袭了唐朝御史台与谏官体系，但职能有了重大改变：“御史可以兼行言谏

职能，谏官却不得再兼纠弹”。如此改变，弱化了言谏机构的职能和权威，造成台谏相混。

及至元朝，为了有效处理繁杂的事务和有效控制广大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御史台的组织规

模，强化御史的纠弹职能，谏官职能有进一步衰弱的趋势。

明朝对唐宋以来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诸如废除中书门下及丞相，提高吏、

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废除御史台，设立督察院等。明朝的中央监察体系在形

式上保持了御史与谏官并存：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创设都六科都给事中；在实质功能上，

已是台谏合一，汉唐以来规谏君主的谏官已并入御史系统。

明朝的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佥

都御史各一人，正五品。左右都御史为督察院长官，职掌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

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②六科都给事中为明朝所新设监察机构，是将唐朝察院六部察官合

并于给事中而形成的。六科都给事中下设都给事中（正七品）一人，为长官；左右给事中

（从七品）各一人，为副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从七品）四至十人。

在职级上，都给事中作为机构长官仅为正七品，较唐朝给事中正五品的职级大为降低，与

明朝的监察御史同一级别。在职权上，既有对六部及所属部门的监察权，又有封驳奏章的

言谏权，不过其封驳权仅针对六部却不针对君主。汉唐以来，匡正君主违失、封驳诏令的

谏官已然消亡，言谏官实际上已与御史系统合二为一。

明朝的地方监察官包括中央下派巡察地方的监察御史和常驻各省的提刑按察使。按照

全国十三道监察区的划分，设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皆正七品，负责“纠察内外百官之官

邪，或露章面谈，或封章奏弹”。③在地方各省常设的监察机构是提刑按察司，其长官为

提刑按察使，主持一省司法监察事务，作为地方官监察地方，难以超越地方政治利益格局，

监察效果较之以往不免大打折扣。

清朝延续了明朝的督察院制度，设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均设满汉各一人。

① 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7 页。
② 《明史·职官二》。
③ 《明史·职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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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革是，清朝的监察制度是单一性体系，督察院下辖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

御史与谏官合并在同一机构之内。六个给事中虽有谏官之名，仅能传达舆情，承办稽考和

注销，已无权封驳君主的诏令。督察院及其所属科道都成为对君主负责、承君主旨意办事

的监察机关，其单一的工具性价值彰显无遗，代表国家利益、监察包括郡主在内所有权力

者的整体性价值丧失殆尽。

四、监察制度的权威性基础及其蜕变

（一）监察制度的权威性

无论是复合性体系，还是单一性体系，监察制度的权威性均源于三个方面：（1）监察

权具有最高权力的属性或以最高权力为依托；（2）监察制度的体系性设计，复合性体系优

于单一性体系；（3）监察官行使职权的方式，足以震慑权贵。

其一，监察权本于天道，又以现实法律（惯例）为其依据，体现了天下整体性价值，

具有最高权力的属性。监察制度延续了“史官”的历史传统，御史为“史官”之一种，谏

官中的给事中也多兼任“起居注”（记事史官）。史官原为职司天人交通的巫史，他们通达

天道，并以文字忠实记录一切重要事件，实际掌握着终极判断的权力。秦统一后所建立的

监察制度，虽然历经改造，但是监察官仍以天下治道作为最高职务原则，以报效社稷为己

任。监察官对上级负责，对君主负责，他们更要对天下黎民和国家社稷的整体利益负责；

不仅对现实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监察官依据法律行使职权，无所恣意，亦无所屈从，

被其监察的高官显贵不能凌驾于其上，纵然君主也不能干涉其对具体事件的处理。中国古

代的盛世善治，都是监察制度厉行最好的时代，例如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得益于君主奉

法而治，监察官严明职守，《通典·职官六》中称：“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

故御史复为雄要。”唐太宗曾盛赞多次违逆龙鳞的谏臣魏征：“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

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①

其二，复合性的体系设计，御史与谏官相互配合，中央与地方一体，监察制度覆盖所

有的权力领域。御史职掌监劾臣僚，是上对下的监察；谏官职掌匡正君主违失、封驳失当

政令，是下对上的监察。御史与谏官上下相对、相辅相成，既可以构成监察的合力，又把

君臣之权全部纳于监察体系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一体的监察体系，历代都极

为重视监察御史，对朝官、京官的监察与对地方官的监察都由独立而统一的机构来行使，

各个地域的权力都在统一的监控之下。

其三，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方式，使之具超越于被监察者的权威性，足以震慑权贵。

御史和谏官大多是服务君主的近侍，逐渐发展成为职事官，他们保留了侍从君主左右或奏

章直达君主的特权。他们在监察朝官、京官或是巡察地方时，均为君主的代表，其官品虽

低却独立行使职权，直接对君主负责。御史在行使纠弹权力时，奏章可以直达君主；对于

① 《旧唐书·魏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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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可以晋见君主，面陈奏章。为避免职务干涉，御史甚至可以绕过御史大夫等御

史台长官，直呈君主。唐朝为了“御史个人独立行使职权，还是应由御史台统一行使职权”

有所争议，最后还是确立了个人独立行使职权：“（根据）故事，台官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

比肩事主，得自弹事。若先白（御史）大夫而许，则弹大夫者不知白谁也！”①这就意味

着，独立行使职权是基本执事方式，御史台长官都在御史的监察范围内。御史为保护举报

人，避免被纠举人以权势威胁举报人，甚至可以“风闻奏事”，②其权威性足以纠察官邪、

肃正纲纪。

（二）监察制度的现实有效性：选任条件明确，职位具有“位卑权重赏厚”的特点

自秦朝以来，无论是御史还是给事中等谏官，选人条件明确，纵然君主也不能以个人

好恶而任意用人。历代选任御史的标准虽不尽相同，但不无共同之处，“通常以学识、德

行及政治经验三者，为遴选御史的评价标准。”③监察官之学识首重律令知识，次重官吏

职守及相关政治、经济知识，便于其能究明法律责任，判断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履行职务

的绩效。监察官之德行须以效力国家社稷为己任，爱惜名节，不受权力与利益之诱惑，且

勇毅刚正，不畏权贵。出任监察官者必须有三年以上担任其他官吏的经验，如无经验，须

经试用合格方能任职。总此学识、德行、经验三项任职条件，监察官多为德才兼备之干城。

“位卑权重厚赏”的理念，源自法家对监察官的职位设计，秦朝之后沿袭不替。汉朝

的御史大夫秩二千石，而巡视地方的刺史仅为六百石；唐朝的御史大夫为正三品，巡视各

道的监察御史仅为正八品；明清左右都御史为正二品，监察御史仅为从七品。历代监察御

史都延续了“位卑权重”的特点，正是因为位卑，可以因弹劾之功获得厚赏，可以越级擢升，

并且晋升空间极大，既可在监察系统内晋升，也可以转为其他系统的职官。“厚赏”成为

对监察官的现实激励，促使其竭诚尽忠于本职。

（三）监察制度的蜕变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对实现良好的政治法律秩序有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莫不有监察

制度为之保障；明朝阉党柄政、皇帝昏聩，却能享国二百七十余年，其中不乏众多监察官

竭力维系之功。然而，监察制度不可能超越整个政治法律体制，在抗拒社会各方面压力的

过程中，纵然好的制度也会发生蜕变，逐渐丧失最初设计的制度理念与功能。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三方面的力量在消磨着监察制度的理念和功能，促使其

蜕变。以下这三方面的力量是任何历史时期都需要面对和预防的：

其一，最高权力对监察制度有着构建之功，也有侵蚀、利用的危险。以汉朝为代表的

① 《文献通考·职官考七》。
② 《文献通考·职官考七》中“御史台条”称：“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

峻，莫之比焉。旧制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
③ 葛绍欧：《柏台风宪匡政风——监察制度》，载郑钦仁、刑义田等 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

立国的宏规》，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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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谏分置监察体系，以唐朝为代表的台谏相辅监察体系，都对君主起到约束、规谏的作用，

但约束最高权力的监察制度能否发挥功能，却深受君主个人的影响。在宋朝以后，随着君

主集权的加强，逐渐从复合性监察体系蜕变为单一性监察体系，其整体性价值在衰退，工

具性价值却在上升。

其二，有效监察地方权力的前提是能够超越于其上，不被其所牵制，又能深入于其中，

而又不陷入其利益格局。可是能做到超越于其上、又能深入其中，是非常难以把握的。汉

朝设置部刺史监察巡察地方，最后演化成了地方官；唐朝设置按察使巡察地方，也渐渐地

方化；明清两代的提刑按察使、总督、巡抚都是从监察官转化而成的地方官，都失去了中

央监察地方的制度职能。可见，超越于其上，深入于其中，在制度上颇难把握。

其三，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及其附属的御史和谏官，本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涤荡吏

治污弊、实现公正的政治法律秩序所设置，可是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环境中，少数监察官或

依附权贵，或为利益所诱惑，制度虽称良善却难达预期。监察官的监察为历代所重，而监

察者又须监察，不免造成机构的重叠、国家治理成本的上升。

上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值得我们当今监察立法、构建监察体系所

借鉴；古代监察制度的蜕变也值得特别注意，避免制度虽立，成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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